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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现场股东大会 

日期、时间：2021 年 2月 4日（星期四）下午 14:30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3261号振华企业广场 B座 15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年 2月 4日至 2021年 2月 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召集人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三）主持人宣布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 审议《关于投资建造集装箱船舶的议案》； 

（四）审议议案 

（五）记名投票表决上述议案 

（六）主持人宣布休会 15分钟 

（七）监票人公布表决结果 

（八）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十）与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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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五、会议其他事项 

（一）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持股数确定表决权。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需要在表决票上签名。 

（二）按审议顺序依次完成议案的表决。 

（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提出质询意见，由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管人员有权不予以回答。 

（四）表决分为赞成、反对或弃权，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五）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当

场公布表决结果。 

（六）本次会议由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对表决结果和会议议程的合

法性进行见证。 

（七）到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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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投资建造集装箱船舶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船队结

构，拓展船队规模，积极打造经济性高、竞争力强的集装箱运输船队，不断提升

企业竞争力，公司拟与国内一流船厂签订不超过 12 艘 4,600TEU 国内沿海集装

箱船舶建造合同，并且与相关船厂保留不超过 6 艘同型船舶订单选择权，船舶订

单选择权由公司按照实际情况酌情决定是否行使。上述所有集装箱船舶含税总价

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船舶建造基本情况 

1、集装箱船舶数量 

公司拟与国内一流船厂签订不超过 12 艘 4,600TEU 国内沿海集装箱船舶建

造合同，并且与相关船厂保留不超过 6 艘同型船舶订单选择权，船舶订单选择权

由公司按照实际情况酌情决定是否行使。 

2、集装箱船舶建造价格 

上述所有集装箱船舶含税总价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 

3、建造周期 

从造船合同签订之日起，建造船舶将在 2-4 年内陆续完工交付。 

4、项目资金来源 

本项目所需资金以自筹资金解决。 

三、董事会授权事项 

1、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符合上述新建船舶基本要求、定价原则等条

件下尽快办理签署船舶建造合同、造船资金筹措等相关事宜。 

2、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酌情决定是否行使 6 艘

4,600TEU 船舶订单选择权。 

3、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签署船舶建造合同和保留船舶订单选择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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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期限为，自本次事项经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6 个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

请予审议。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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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 

1. 股东大会议案的通过，由股东以现场记名方式或网络方式分别表决。 

2. 本次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 议案表决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

票的股东在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只能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之一，

并在表决票上相应意见前的方框内打“√”，如不选或多选，视为对该项议案投

票无效处理。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

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二次投票结果为准。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

议案的表决申报。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

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上述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

照弃权计算。 

4. 现场投票的股东如不使用本次会议统一发放的表决票，或加写规定以外

的文字或填写模糊无法辩认者视为无效票。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4日 

 


